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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民政事務局於 2001年 3月就性傾向歧視問題所作的回應

本機構認為香港政府推卸責任，沒有為非異性戀者提供保障，使他們得

享平等機會。此外，從民政事務局最近所作的回應得知，政府在此方面

的態度並無絲毫改變，本機構對此深表失望。現謹就民政事務局的回應

提出一些意見及疑問，希望研究性傾向歧視問題小組委員會能將這些意

見及疑問轉達有關的政府部門。

民政事務局在文件第 2及 3段中表示，有不同性傾向的人士在僱傭方面已

受到勞工法例的保障，故此無須另行為他們制定法例。既然如此，政府

又何需為性別、殘疾及家庭崗位等範疇制定平等機會條例？殘疾人士、

懷孕婦女及單親家長豈非也受到勞工法例的保障？

我們需要平等機會條例的保障，是因為勞工法例並不能保障僱員免因性

別、種族、性傾向、家庭崗位及殘疾而受到歧視。

文件第 4段似乎完全漠視社會上確實存在的歧視問題。假如人人皆可自

律，政府又何需制定法律？

政府在文件第 5段就房屋政策所作的回應簡直自相矛盾。多個團體已明

確表示，由於同性伴侶在法律上不獲承認，所以無法以家庭組合申請公

共房屋，但民政事務局顯然並無正視這個問題。

政府在文件第 11段表示，應否給予同性伴侶合法婚姻地位的問題應由社

會判決。難道同性戀者並非社會的一分子？政府為何不理會他們的需

要？倘若社會道德標準是決定是否立法的因素，那麼在離婚率不斷上升

和婚外情問題日趨惡化的現今情況下，政府應否一次過廢除婚姻制度？

政府在第 12段所提出的論點，是以 1996年性傾向歧視問題調查結果為依

據。既然事隔差不多 5年，為何政府不再次就此事進行調查，以取得更

準確的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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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文件第 6段，現行法律制度似乎假定了只有由異性戀者組織的家庭

才適宜養育子女，在此情況下，同性伴侶如有意領養子女，根本得不到

公平對待。倘若社會福利署並無歧視同性戀者，請該署向本機構發出一

封函件，確實表明該署並非認為異性伴侶較同性伴侶更適合養育子女。

關於文件第 7段，影視及娛樂事務管理處未能清楚解釋，為何展示兩名

女性相擁的海報被禁。本機構希望民政事務局可跟進此事。

關於文件第 8段，請政府要求香港紅十字會解釋，為何男同性戀者被列

為 “高危 ”組別。有同性戀團體批評紅十字會的捐血表格帶有歧視成分，

但該會卻拒絕就此作出回應。

關於文件第 9段，政府可否解釋，為何把同意進行肛交行為的合法年齡

定為 21歲，此一做法能為 16歲以上和 21歲以下的人士提供了何種保障？

為何兩名在公眾場合表現親暱的男性可能會因作出嚴重猥褻行為而被

捕，但如果是兩名女性或一男一女表現親暱，他們則不會被捕？

文件第 13段講述教育問題，政府可否告知本機構，同性戀學生的性傾向

如被揭露，並因而被學校的教師及校長責罵甚至譴責，他們可以怎樣

做？政府雖然有鼓勵學校在性教育課程內加入有關性傾向的課題，但卻

曾否跟進學校有否按建議行事？

關於文件第 14段，政府可否向本機構提供數據，說明政府曾為教師舉辦

多少個性教育培訓課程，以及實際上有多少名教師曾參與有關課程？文

件第 15及 16段提述政府為社會工作者和醫科學生提供有關處理同性戀

問題的培訓，當局可否向本機構提供該等培訓課程的指引？

關於文件第 17段，民政事務局可否向本機關提供數據，說明當局曾接獲

多少宗投訴遭受性傾向歧視的個案，以及當局如何處理該等投訴？由於

性傾向歧視問題不屬平等機會委員會 (“平機會 ”)的管轄範疇，政府可否

協助平機會處理此方面的投訴？

關於文件第 18至 22段，民政事務局未能解釋，為何政府已製作電視宣傳

短片，教育公眾不要基於家庭崗位、性別、殘疾和年齡歧視他人，但卻

沒有就性傾向歧視製作類似的教育宣傳短片？

關於文件第 22段，本會希望政府能言行一致。在 1998至 99年度，本機構

擬利用所得撥款舉辦研討會，但卻有酒店以 “研討會主題過於敏感 ”為
由，拒絕向本機構租借場地。本機構曾向民政事務局報告此事，但該局

從未作出跟進。此事令人懷疑政府是否真的致力消除社會人士的偏見。

本機構希望政府以行動證明所作出的承諾。


